
 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
應施檢驗水泥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 

 

品名 檢驗標準 參考貨品 

分類號列 

輸入規定 

卜特蘭水泥 CNS 61 

(110年 7月 30日版) 

2523.29.90.00.2-A C02 

水硬性混合水泥 CNS 15286 

(111年版) 

2523.29.90.00.2-B、 

2523.90.90.00.6-B 

C02 

註：表列水硬性混合水泥修正後檢驗標準之標示：以袋裝運交時，每一包裝袋上除應標示 CNS 
15286 (111年版)規定之包裝標記事項外，並應標示製造日期或批號。 

相關檢驗規定： 

一、表列商品之修正後檢驗標準自公告日起實施，修正前檢驗標準自公告日起停止適用。 

二、檢驗方式仍採監視查驗並實施管理系統監視查驗，輸入規定代號維持 C02。 

三、表列商品之商品檢驗標識由本局印製或報驗義務人依「商品檢驗標識使用辦法」規定自行印

製。 

四、表列商品採散裝者可免標示商品檢驗標識。 

五、表列商品之檢驗規費依「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」相關規定計收。 

六、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指定之版次為準，若有增（修）訂版次時，則由本局另行訂定

實施日期。 

七、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僅供參考，屬表列之商品如經財政部關務署或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認定

非歸屬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，仍應於進入市場前完成檢驗程序。 

八、其他相關管理規定依本局訂定之「應施檢驗水泥商品檢驗作業程序」辦理。 

 
  


